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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政办〔2020〕6 号

关于印发蚌埠市淮上区在岗村医养老保险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淮滨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蚌埠市淮上区在岗村医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7 日



-2-

蚌埠市淮上区在岗村医养老保险实施方案

为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高工作积极性，妥善解决在岗

村医的养老保障问题，筑牢医疗卫生体系“网底”，促进基层卫

生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

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13 号）、《安徽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皖政办〔2015〕18 号）、《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

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蚌政办〔2017〕

27 号）和蚌埠市卫健委、财政局、人社局《关于印发蚌埠市在

岗村医养老保险指导意见的通知》（蚌卫基层〔2020〕3 号）等

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基本原则

在岗村医按照自愿参保、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原则，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二、参保对象

1.全区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以及村卫生室（村改居）转型

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在岗村医，参保时男不满 60 周岁，女不满

55 周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女不满 60 周岁）,均

可自愿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

2.村卫生室在岗村医是指在村卫生室执业的执业医师、执业

助理医师（含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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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生和护士等具有执业资质的卫生技术人员。

三、参保方式

1.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在岗村医。在岗村医名单由

所在乡镇卫生院申报，经区卫健委、财政局核实，报送所在社会

保险经办窗口。村医本人携带相关证件和资料至区社会保险经办

窗口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手续，按规定缴费。新聘村

医从任职次月起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在岗村医人员变动时，按程

序办理增减手续。

在岗村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至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累计缴费不足 15 年的，可以延续缴费至满 15 年办理退休手续，

延续缴费期间所需费用全部由个人承担；在岗村医延续缴费期

间，因工作需要并经区卫健委批准返聘的，其缴费可以继续享受

补助政策。

2.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在岗村医。在岗村医持身份

证、户口簿到乡镇人社所填写《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表》，选择缴费档次，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员距领取养老保险

待遇年龄（60 周岁）不满 15 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可补缴，累计

缴费不超过 15 年；45 周岁以下的参保人员必须按年缴费，累计

缴费不少于 15 年。对一次性补缴和中断补缴养老保险的，补缴

期间不享受政府补贴。

四、缴费标准及财政贴补方式

1.在岗村医可以个体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月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每月缴费基数按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 60%计算，缴费比例为 20%，其中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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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承担 12%，个人承担 8%。

2.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在岗村医，自愿选择缴费

档次，区政府给予最高补贴额度不超过当年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补贴额。

3.在岗村医参保的养老保险费先由个人足额缴纳，待年度缴

费结束后，经区卫健委审核确认后，所需经费列入卫生健康部门

预算，由所在乡镇卫生院将补贴资金统一打卡发放到参保村医个

人账户。

五、养老保险待遇及衔接

1.在岗村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国家法定退休

年龄时，且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及以上，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待遇，不再享受到龄退出村医生活补助。

2.在岗村医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年龄满 60 周岁，

且按规定缴费的，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并同时享受

到龄退出村医生活补助

3.村医正常离岗后，可以个体身份继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不享受财政补贴

政策，也不再享受到龄退出村医生活补助。

4.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的在岗村医，由本人申请，可依据养老保险相关政策进行

转移衔接。

5.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死亡的在岗村医，根据养老保险相关

政策办理退费手续。

六、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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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相关单位参照本实施方案落实在岗村医养老保险工作。

2.今后国家、省、市出台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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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7 日印发


